
一、統計範圍與對象：以臺灣地區交通單位天然災害損失情形為統計對象。

二、統計標準時間：臨時報以天然災害發生日之事實為準，年報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發生之事實為準。

三、分類標準：依災害發生時間、設施及設備受損所需修復經費、主要損失設施及設備、天然災害產生之相關賠償金額等分類。

四、統計項目定義：

六、編送對象：本表臨時報編製1份自存；年報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交通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五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於災害發生後，彙整各單位所報各項設施及設備損壞情況彙編。

  　(四)主要損失設施及設備：主要損失之路段、交通設施及機械設備等。

中央氣象署天然災害損失情形編製說明

  　(一)天然災害：係指地震、颱風、水災及其他天然災害。

  　(二)災害時間：災害發生之時間。

  　(三)設施及設備受損所需修復經費：因天然災害發生損毀，為修復使之恢復原有功能所需估計之經費。

  　(五)天然災害產生之相關賠償金額：因天然災害發生導致民眾傷亡或財產損失而賠償之金額。


